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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气象局2026年度考试录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

事业单位机关工作人员面试公告

根据公务员录用工作有关规定，现就贵州省气象局2026

年度考试录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机关工作人员面

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面试人员名单

（详见附件1）

二、面试确认

请进入面试的考生于2026年2月9日15时前确认是否参

加面试，确认方式为发送电子邮件或传真。要求如下：

1.发送电子邮件至，传真0851-85202251。

2.电子邮件和传真标题统一写成“XXX 确认参加贵州省

气象局 XX 职位面试”，正文内容见附件2。

3.网上报名时填报的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等信息如发生

变化，请在电子邮件中注明。

4.逾期未确认的，视为自动放弃，不再进入面试程序。

三、放弃面试的处理

放弃面试的考生请填写《放弃公务员面试的声明》（详

见附件3），经本人签名，于2026年2月9日15时前传真至0851

－85202251，或将扫描件发送至 gzqxrsc@163.com。未在规

定时间内填报放弃声明，又因个人原因不参加面试的，招

录单位将视情节将上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记入诚信档案。

四、资格复审寄送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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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考生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前（以寄出邮戳为准）通过

邮政特快专递（EMS）将以下材料复印件邮寄到：贵州省贵

阳市南明区新华路翠微巷 9 号贵州省气象局人事处，娄方群

（收），邮编：550002，电话：0851-85202254，接受资格

复审（一般不接待本人或快递公司送达；邮寄材料请注明“公

务员面试资格复审材料”，所寄材料不再退还）：

1.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或工作证复印件。

2.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复印件。

3.考试报名登记表（公务员局网站下载，不可手填），

贴好照片，如实、详细填写个人学习、工作经历、家庭成员

信息（父母、兄弟姐妹信息必填，已婚的需填写配偶及配偶

父母信息），时间必须连续，并注明各学习阶段是否在职学

习，取得何种学历和学位。报名时资料填写不完整或报名后

情况发生变化的，可以附表补充。

4.本（专）科、研究生各阶段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，

所报职位要求的外语等级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等材料。

5．报考职位所要求的基层工作经历有关材料。在党政

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考生，需提供单位人事

部门出具的基层工作经历材料，并注明起止时间和工作地点；

在其他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过的考生，需提供相

应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材料的复印件。

6.除上述材料外，考生需按照身份类别，提供以下材料：

应届毕业生提供《报名推荐表（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应

届毕业生）》（须注明培养方式，详见附件 4）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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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在职人员在考察前，提供《报名推荐表（适用于社

会在职人员）》（详见附件 5）复印件。现所在工作单位与

报名时填写单位发生变化的，需提供报名时所填写单位出具

的离职相关材料复印件。

待业人员之前有过工作经历的，需提供当时的劳动（聘

用）合同复印件及社保管理机构出具的社保缴纳材料。

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

历学位认证书复印件。

“大学生村官”项目人员提供由县级及以上组织人事部

门出具的服务期满、考核合格的材料复印件。“农村义务教

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项目人员提供省级教育部门

统一制作，教育部监制的“特岗教师”证书和服务“农村义

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”鉴定表复印件；“三支

一扶”计划项目人员提供各省“三支一扶”工作协调管理办

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服务证书复印件；“大

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”项目人员提供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制

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复印件。

7.其他招录机关要求提供的材料。

考生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材料不全或主要信

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，将取消面试资格。面试前还

将进行现场资格复审，届时请考生备齐以上材料原件。

五、现场资格复审

请考生于2026年3月13日携带上述资格复审材料原件，

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复审。现场资格复审的地点为：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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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翠微巷 9 号贵州省气象局。现场资

格复审的时间为：2026 年 3 月 13 日（周五 ）下午 14 点—

18 点。

六、面试安排

（一）面试时间

面试于 2026 年 3 月 14 日进行。

面试于当日上午9:00开始，参加当天面试的考生务必全

部于上午8:00前报到完毕，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候考室。

截至当天上午8:30没有进入候考室的考生，取消面试考试

资格。

（二）面试所需材料

1.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。

2.身份证原件。

（三）面试报到地点

贵州省气象局行政楼8楼候考室。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

南明区新华路翠微巷9号贵州省气象局。

乘车路线：

高铁贵阳北站:路线 1：贵阳北站（南）公交站乘坐 264

路（省委方向）公交车至甲秀楼站下车，步行 200 米左右到

达。路线 2：贵阳北站地铁站 A 口乘坐地铁 1 号线（小孟工

业园方向）至河滨公园站 B 出口换乘 15 路（或 52 路、307

路）公交车至甲秀楼站下车，步行 200 米左右到达。

高铁贵阳东站：贵阳东站公交站乘坐 272 路（火车站方

向）公交车至护国路口站下车，步行 800 米左右到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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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阳火车站：贵阳火车站（公交站）步行 200 米至服务

大楼公交站乘坐 61 路（黄山冲方向）至甲秀楼站下车，步

行 200 米左右到达。

金阳客车站：商城东路公交站乘坐 220 路（小河平桥方

向）（或 222 路、229 路、219 路）至观山小区公交站，同

站换乘 264 路（省委方向）至甲秀楼站下车，步行 200 米左

右到达。

七、体检和考察

（一）体检和考察人选的确定

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达到 3:1 及以上的，面

试后应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 1:1 确定体检和考察人

选；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低于 3:1 的，考生面试

成绩须达到 70 分（含 70 分）以上，并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

的顺序 1:1 确定体检和考察人选。

对于综合成绩相同的，公共科目笔试总成绩高者进入体

检程序，公共科目笔试总成绩仍相同的，行政能力测试成绩

高者进入体检程序。

（二）体检

体检时间另行通知，请考生保持联系畅通，并于体检当

天上午 7 点 30 分在贵州省气象局集合，统一前往，请考生

合理安排行程，注意安全。

（三）综合成绩计算方式

综合成绩计算: 综合成绩=（笔试总成绩÷2）×50% +

面试成绩×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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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注意事项

1.考生应对个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2.请广大考生务必保持手机、电子邮箱联系畅通，以便

及时通知有关信息。如报名时提供的通讯方式有误或有变化，

请及时将变动情况告知招录机关，未及时告知的自行承担相

应后果。面试前，我单位将随时更新、发布面试有关安排等，

请考生密切关注贵州省气象局官方网站，以免遗漏相关信息。

联系方式：娄方群，0851-85202254、0851- 85202251

（传真）、 15285914650。

欢迎各位考生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。

附件：1.面试分数线及进入面试人员名单

2.面试确认内容（样式）

3.放弃面试资格声明（样式）

4.《报名推荐表（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应届毕业

生）》

5.《报名推荐表（适用于社会在职人员）》

贵州省气象局人事处

2026 年 2 月 6 日


